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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0-00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现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发行方案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

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的法人、自然人

或其他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

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的法人、自然人

或其他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产

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

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

有资金认购。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的90%。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的80%。 

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发行对象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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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其余内容均未作调整。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6 日 


